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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人们习惯于用表情包来表达情

绪、态度。大部分人使用表情包的目的在于娱

乐，但是仍有不少故意丑化他人的表情包。殊

不知，一个小小的表情包，涉及多重权利，包含

了许多的法律关系。

表情包不能乱用，稍有不慎可能对他人构

成侵权。可以说，这是很多人还不太了解的事

情。大家对表情包的认识一直有个误区——以

为网络上的图片是可以随便使用的，其实在不

知不觉中就已经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益。如果

把握不住分寸，难免糊里糊涂就成了被告。

对于如何安全制作和使用表情包，总结起

来就是：获得肖像权人的许可；不以营利为目

的；不能丑化他人。这三点是表情包使用的基

本准则。否则，自己很容易就成为被告，还得承

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只有加强大众的法律意

识，侵权纠纷才会减少。

当然，不是所有的表情包都需要授权，《著

作权法》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

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并不算侵权。本报记者

在此提醒大家，在微信朋友圈、公众号或其他平

台发布信息时，对使用的表情包、图片等要尽到

审慎的注意义务，防止侵权行为发生，小心表情

包变成“侵权包”。 本报记者 夏体雷

使用表情包 小心成被告

图片来源：昆明航空微信公众号

“葛优躺”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

小心表情包
变“侵权包”
3月 16日，昆明航空发布《致歉声明》，就7

年前昆明航空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推文中，使用
了葛优的照片作为文章的配图，侵犯了葛优的
肖像权一事进行公开致歉。此事引起众多网友
热议。

2016 年，“葛优躺”“葛优瘫痪”“感觉身体
被挖空”等表情包走红网络。表情包中的形象
人物是著名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纪春生的扮
演者葛优。剧中人物瘫倒在沙发上的情节被网
友“二次创作”，成为热门表情包。据媒体报道，
葛优此前曾表示，“葛优躺”照片可以被嘲笑，但
不能上升为商业营利，未经许可进行营利性宣
传属于侵犯肖像权。

使用他人表情包，为何会构成侵权？表情包
的使用，要注意些什么？一旦发现自己的肖像
被丑化并被他人使用，该如何维权？本报记者
结合司法实践和律师观点，对这一热点话题进
行解读。

表情包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已经成

为社交网络中用于交流的重要工具。随着表

情包在网络聊天中经常被使用，相关的侵权

纠纷频发。

不当使用表情包，需要承担何种法律责

任？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肖冬至律师说：“表

情包属于对肖像的艺术创作，未经他人同意、许

可、授权，以营利为目的制作、使用、网络传播他

人表情包构成侵权。”他强调，制作表情包时丑

化他人形象，或不正当使用表情包，就涉嫌侵犯

公民的肖像权。如果丑化、扭曲他人照片制作

表情包，并将其散播到公众平台或者公众场合，

产生降低其社会评价的影响，则构成了侵犯公

民的名誉权。

肖冬至认为，未经葛优允许和授权，昆明航

空微信公众号推送其照片的行为涉嫌侵犯了公

民肖像权、名誉权。

肖冬至表示，制作、转发表情包有侮辱他人

的行为，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需要承担相

应的行政责任。如果在聊天群、微博或者公众

号等公开途径制作或转发带有侮辱性、丑化性

的表情包，若该表情包指向的是公民个人，则该

行为涉嫌侮辱他人，可处十日以下拘留及500

元以下罚款；若该表情包指向的是警察、医生、

军人等具有特殊性质的职业群体，则涉嫌寻衅

滋事，可处15日以下拘留以及1000元以下的罚

款。如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被追

究刑事责任。

提醒
不当使用表情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肖冬至介绍，《民法典》对于使用他人肖像

的行为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规制，未将以营利为

目的作为肖像权侵权的构成条件。故《民法典》

施行后，未经他人同意，制作以他人肖像为内容

的表情包，即使未以营利为目的，也可能涉嫌侵

犯他人肖像权。

如何合理合法地使用表情包呢？肖冬至

说：“在生活中如果朋友间转发，不涉及侮辱性

内容，通常是不构成侵权的。在社交平台使用

其免费提供的表情包，一般视为已经获得平台

在相应场景下的使用许可，正常聊天使用不会

被认定构成侵权。但如果是以取得利益为目的

而进行的转发，包括公司在运营的公众号等平

台上推送含有肖像权人的表情包文章时，未经

肖像权人同意，将涉嫌侵权。”

一旦发现自己的表情包被他人使用，应当

如何维权？肖冬至介绍，未经允许，表情包被

他人使用的，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被侵权

人有权要求赔偿；被侵权人因此受到严重精神

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被

侵权人还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

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若遇

到他人使用表情包使自身权益受损的情况，为

避免证据灭失，建议被侵权人在第一时间联系

公证机构，申请对侵权人网络社交平台现状的

保全证据公证。

支招
表情包被他人使用该如何维权？

近年来，葛优以侵犯肖像权为由起诉了多

家公司。多起诉讼显示，葛优胜诉并获得经济

赔偿。

据南方都市报此前报道，2018年2月，葛优

曾在其诉艺龙网肖像权侵权诉讼中胜诉，获赔7.5

万元。2016年7月，艺龙网在其官方微博上使用

了包括《我爱我家》剧照在内的7幅葛优图片18

次，文字内容直接使用“葛优躺”。葛优以其肖像

权受到侵犯为由将艺龙网诉至法院。法院认为，

葛优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其肖像已具有一定商业

化利用价值，艺龙网公司对葛优肖像权的侵害，必

然导致葛优肖像中包含的经济性利益受损。

2019年1月，在北京海淀法院公布的几起

侵犯演员葛优肖像权案件的一审判决中，葛优

均胜诉并获赔数千元经济赔偿。其中，在葛优

与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肖像权纠纷中，被

告泰信基金被判向葛优赔偿经济损失9500元

并公开致歉。法院认为，影视作品相关著作权

的行使与肖像权并不冲突，葛优对《我爱我家》

中的角色形象仍享有肖像权，他人未经许可不

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其肖像。

同年9月9日，北京海淀法院公开一起“葛优

维权案”一审结果，广州市康力士保健品有限公司

未经授权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中擅用葛优照

片进行商业宣传，最终，法院一审判决康力士公司

赔偿葛优经济损失及维权支出共计8000元。

案例链接
葛优曾起诉多家公司并获赔


